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連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

月8日113年度投交簡字第1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232號），提起上訴，其中過失傷害部分由本

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為判決；另就肇事逃逸部分，認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處理，自

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連榮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即本院113年度司刑移

調字第231號所示調解成立筆錄履行賠償義務。

洪連榮被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

分無罪。

    犯罪事實

洪連榮因積欠范振聰債務未清償而有債務糾紛，洪連榮於民國11

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駕駛其子洪健鈞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友人藍秀英，沿南投縣草屯鎮芬

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附近天

橋下暫時停車之際，適吳格林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B車）搭載范振聰、宋嘉峻亦沿芬草路2段行經該處，范

振聰見係洪連榮駕駛A車，欲向洪連榮催討債務，即命吳格林駕

駛B車欲攔阻洪連榮。洪連榮本應注意不得逆向行駛，依當時情

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為閃躲B車而駕駛A車逆向倒車行駛橫

越芬草路，此際適有曾怡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C車）沿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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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796巷口前，閃避不及而與洪連榮駕駛之A車右側車身發生碰

撞，致曾怡綺因而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當事人均表示沒有意

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01至104

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或作成，並無違法或不當等

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曾怡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相符（警卷第19至22、

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本院卷第51、73至74

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

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曾怡綺】、南投縣政府警察

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

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

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

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112年10月3

1日函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調解成立筆錄各1份

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原審卷一第79至81頁；本

院卷第81至82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

可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審酌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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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3月，固非無見，惟按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

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法院

量刑及定刑之審酌，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須權

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

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且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

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

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

人達成調解，約定分期賠償告訴人共新臺幣（下同）15萬

元，目前已如期給付2萬元等情，有調解筆錄1份及本院公務

電話紀錄2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至82、93、115頁），原

審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撤銷

改判。

　㈡本院審酌：⑴被告有因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案件經法院論

罪科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佐；⑵被告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如期給付賠

償之犯後態度；⑶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

唇擦傷等傷害；⑷被告貿然逆向倒車行駛，因而導致本案車

禍發生之過失程度；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家

中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目前無業等

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

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且至今均如期履行賠償義務，堪信被告

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愓，信無再犯之虞，故認對被告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另本院為確保告

訴人仍能繼續按期獲得金錢賠償，並使被告能藉此心生警惕

而不再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

所示內容履行賠償條件。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

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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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

敘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明知其

肇事並致告訴人受有傷害（即上述有罪部分），竟未停留現

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

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即

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駕駛A車開往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

去，因認被告另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

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

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告訴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

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

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

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

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A車與告訴人駕

駛之C車發生車禍後，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

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

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便駕駛A車進入芬草路2段796

巷內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並辯稱：當下我

打倒退車撞上告訴人，他們三人就來追我，我是被追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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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要跑開，我是緊急避難等語。經查：

　㈠上開被告不爭執之事實，業據告訴人、證人藍秀英分別於警

詢及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

142至14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

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

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

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

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是此

部分事實，足堪認定。然被告既以上開情詞置辯，本件所應

審究者即為，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時，是否有緊急避難之情

形而得以阻卻違法。

　㈡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

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可知，若

符合：⑴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於客觀上存有

危難，⑵該危難亦屬緊急，⑶主觀上基於救助之意思，而實

施客觀上不得已之避難行為等要件時，避難者即有上開緊急

避難規定之適用，並依法益權衡原則，區分避免自己或他人

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所保全之法益，大於或等於、小於

因不得已行為所破壞之法益，而決定應對避難者不罰或減

輕、免除其刑。若行為人在緊急情狀下，為避免自己或他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面臨之現時危險，而在破

壞他人法益所生之危害程度顯然小於其所保全之法益之條件

下，即保全之法益顯然大於犧牲之他人法益時，所為出於自

保本能而為之緊急避難行為，係為法律所容許而可排除違法

性。

　㈢就案發當時之情形，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我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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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前在草屯鎮成功路一段與博愛路口，剛好看到欠我錢的被

告所駕駛的車在對向車道與我會車，所以我就拜託駕駛吳格

林於路口迴轉跟在他的車後，後來被告剛好要停在路邊，於

是我就請吳格林將車停到被告前方，所以才會到那個路口。

到路口時我先喊被告的名字，見他沒有反應就用手指輕敲他

駕駛座的玻璃叫他，可是他還是沒有反應而且還突然加速往

路口倒車，我差一點被他撞到，所以有用手中的塑膠軟條敲

擊他的車窗玻璃，然後他在路口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

後，就直接往芬草路二段796巷內逃逸，所以我們又上車追

了上去等語（警卷第73頁）；同案被告吳格林於警詢時證

稱：一開始，我有朋友要跟范振聰買樹，我便與范振聰及宋

家峻在臺中集合同車欲前往范振聰家看樹，在路途中，范振

聰突然叫我回頭，告訴前方的賓士車駕駛欠他錢，麻煩我跟

著對方看對方在哪裡下車，他才可以跟對方商量債務糾紛，

對方就在芬草路二段796巷路口靠邊停車，我才會跟到那

裏，我有拿造型板手跟范振聰一起下車，被告與對向來車發

生交通事故並直接跑走，於是我們又上車追了過去等語（警

卷第83頁），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就遇見被告後將車停

於被告前方、下車試圖攔停被告、被告發生事故後駕車逃逸

之過程情節之證述均大致相符，應可採信。另觀諸被告車輛

之行車紀錄器及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警卷第136至138

頁），可看出有兩名男子分別在被告駕車逃離現場前，持黑

色條狀物指向被告並且試圖敲打被告之前擋風玻璃及駕駛座

旁之車窗，亦可佐證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上開證述為

真，可見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前，確實有遭同案被告范振

聰、吳格林分別持黑色條狀物追打，客觀上已面臨生命、身

體及自由法益遭侵害之緊急危難。

　㈣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下我為了逃命就直接離開事故現場，

對方見我逃離也跟著上車追過來，後來因為剛才的交通事

故，我的車輛毀損不堪行駛，所以我就將車停至路旁下車逃

離，我因為小兒麻痺跑不動被對方抓到，接著就是他們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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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打我，再把我推入他們車後座載走等語（警卷第99至100

頁）；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後來我們看到他車停

在轉角處然後下車逃跑，所以我們就將車停車在他車後方並

下車追上去，後來是因為他自己腳不方便摔倒我們才追上

他，我便質問他為何要跑並在情緒失控下出手教訓他，後來

我跟他說要載他去醫院就把他推上車，接著車子就發動往國

道三號前進等語（警卷第73至74頁），可見被告在駕車逃離

現場後，又因車輛毀損而改成下車徒步逃跑，隨即遭同案被

告范振聰等人毆打後將其載走。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被

告在面臨上開緊急危難之情形時，為保護被告自己之生命、

身體及自由法益，以免遭受持續的攻擊，在與告訴人發生車

禍後選擇開車離去，客觀上已係侵害最小之方式，而屬必要

之措施，亦即乃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並無期待其下車檢

視告訴人傷勢之可能，又被告隨即遭同案被告吳格林、范振

聰追上毆打並載離現場，業如前述，故亦無期待其能呼叫救

護車到場施以救援或留下自己之聯絡方式給告訴人之可能。

而衡諸常情，一般人突遭此情狀，並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

任何人處於被告相同之環境，均無坐以待斃之理，準此，被

告基於救助自己生命、身體及自由之主觀意思，不得已於知

悉已與他人發生車禍之情況下，猶駕車逃離遭人追打之現場

之行為，應屬必要且兼具實效，又衡量被告當時所受之危難

及告訴人所受傷害，被告避難所保全之法益（即被告之生

命、身體及自由法益）大於破壞之法益（即救助告訴人之急

迫性），而合於衡平性之手段。從而，被告未下車查看或留

下聯絡方式即離去現場，就此離去之結果尚符合緊急避難之

要件，依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阻卻違法而不罰。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公訴意旨指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

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惟經調查結果，其行為尚

屬合法之緊急避難行為，依據前揭說明，其行為自屬不罰，

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未為詳究，遽認被告成立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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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未審酌被告之行

為有緊急避難適用之餘地，而予以論罪科刑，尚有違誤。被

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有理由，為保障當事人之審級利

益，乃由本院合議庭依通常訴訟程序審判後，將原判決此部

分撤銷，並以第一審法院之地位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

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451之1第4項但書第3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顏代容

　　　　　　　　　                  法  官  任育民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過失傷害罪不得上訴。

其餘如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

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詹書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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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連榮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8日113年度投交簡字第1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32號），提起上訴，其中過失傷害部分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為判決；另就肇事逃逸部分，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處理，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連榮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即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231號所示調解成立筆錄履行賠償義務。
洪連榮被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洪連榮因積欠范振聰債務未清償而有債務糾紛，洪連榮於民國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駕駛其子洪健鈞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友人藍秀英，沿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附近天橋下暫時停車之際，適吳格林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范振聰、宋嘉峻亦沿芬草路2段行經該處，范振聰見係洪連榮駕駛A車，欲向洪連榮催討債務，即命吳格林駕駛B車欲攔阻洪連榮。洪連榮本應注意不得逆向行駛，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為閃躲B車而駕駛A車逆向倒車行駛橫越芬草路，此際適有曾怡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沿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前，閃避不及而與洪連榮駕駛之A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致曾怡綺因而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當事人均表示沒有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01至104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或作成，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怡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相符（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本院卷第51、73至7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曾怡綺】、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112年10月31日函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調解成立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原審卷一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81至82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審酌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量處有期徒刑3月，固非無見，惟按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法院量刑及定刑之審酌，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須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且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約定分期賠償告訴人共新臺幣（下同）15萬元，目前已如期給付2萬元等情，有調解筆錄1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2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至82、93、11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⑴被告有因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⑵被告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如期給付賠償之犯後態度；⑶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等傷害；⑷被告貿然逆向倒車行駛，因而導致本案車禍發生之過失程度；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目前無業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且至今均如期履行賠償義務，堪信被告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愓，信無再犯之虞，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另本院為確保告訴人仍能繼續按期獲得金錢賠償，並使被告能藉此心生警惕而不再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所示內容履行賠償條件。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明知其肇事並致告訴人受有傷害（即上述有罪部分），竟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即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駕駛A車開往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去，因認被告另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A車與告訴人駕駛之C車發生車禍後，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便駕駛A車進入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並辯稱：當下我打倒退車撞上告訴人，他們三人就來追我，我是被追打所以不得已要跑開，我是緊急避難等語。經查：
　㈠上開被告不爭執之事實，業據告訴人、證人藍秀英分別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是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然被告既以上開情詞置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時，是否有緊急避難之情形而得以阻卻違法。
　㈡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可知，若符合：⑴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於客觀上存有危難，⑵該危難亦屬緊急，⑶主觀上基於救助之意思，而實施客觀上不得已之避難行為等要件時，避難者即有上開緊急避難規定之適用，並依法益權衡原則，區分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所保全之法益，大於或等於、小於因不得已行為所破壞之法益，而決定應對避難者不罰或減輕、免除其刑。若行為人在緊急情狀下，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面臨之現時危險，而在破壞他人法益所生之危害程度顯然小於其所保全之法益之條件下，即保全之法益顯然大於犧牲之他人法益時，所為出於自保本能而為之緊急避難行為，係為法律所容許而可排除違法性。
　㈢就案發當時之情形，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我於案發前在草屯鎮成功路一段與博愛路口，剛好看到欠我錢的被告所駕駛的車在對向車道與我會車，所以我就拜託駕駛吳格林於路口迴轉跟在他的車後，後來被告剛好要停在路邊，於是我就請吳格林將車停到被告前方，所以才會到那個路口。到路口時我先喊被告的名字，見他沒有反應就用手指輕敲他駕駛座的玻璃叫他，可是他還是沒有反應而且還突然加速往路口倒車，我差一點被他撞到，所以有用手中的塑膠軟條敲擊他的車窗玻璃，然後他在路口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就直接往芬草路二段796巷內逃逸，所以我們又上車追了上去等語（警卷第73頁）；同案被告吳格林於警詢時證稱：一開始，我有朋友要跟范振聰買樹，我便與范振聰及宋家峻在臺中集合同車欲前往范振聰家看樹，在路途中，范振聰突然叫我回頭，告訴前方的賓士車駕駛欠他錢，麻煩我跟著對方看對方在哪裡下車，他才可以跟對方商量債務糾紛，對方就在芬草路二段796巷路口靠邊停車，我才會跟到那裏，我有拿造型板手跟范振聰一起下車，被告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並直接跑走，於是我們又上車追了過去等語（警卷第83頁），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就遇見被告後將車停於被告前方、下車試圖攔停被告、被告發生事故後駕車逃逸之過程情節之證述均大致相符，應可採信。另觀諸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及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警卷第136至138頁），可看出有兩名男子分別在被告駕車逃離現場前，持黑色條狀物指向被告並且試圖敲打被告之前擋風玻璃及駕駛座旁之車窗，亦可佐證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上開證述為真，可見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前，確實有遭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分別持黑色條狀物追打，客觀上已面臨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遭侵害之緊急危難。
　㈣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下我為了逃命就直接離開事故現場，對方見我逃離也跟著上車追過來，後來因為剛才的交通事故，我的車輛毀損不堪行駛，所以我就將車停至路旁下車逃離，我因為小兒麻痺跑不動被對方抓到，接著就是他們原地毆打我，再把我推入他們車後座載走等語（警卷第99至100頁）；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後來我們看到他車停在轉角處然後下車逃跑，所以我們就將車停車在他車後方並下車追上去，後來是因為他自己腳不方便摔倒我們才追上他，我便質問他為何要跑並在情緒失控下出手教訓他，後來我跟他說要載他去醫院就把他推上車，接著車子就發動往國道三號前進等語（警卷第73至74頁），可見被告在駕車逃離現場後，又因車輛毀損而改成下車徒步逃跑，隨即遭同案被告范振聰等人毆打後將其載走。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被告在面臨上開緊急危難之情形時，為保護被告自己之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以免遭受持續的攻擊，在與告訴人發生車禍後選擇開車離去，客觀上已係侵害最小之方式，而屬必要之措施，亦即乃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並無期待其下車檢視告訴人傷勢之可能，又被告隨即遭同案被告吳格林、范振聰追上毆打並載離現場，業如前述，故亦無期待其能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或留下自己之聯絡方式給告訴人之可能。而衡諸常情，一般人突遭此情狀，並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任何人處於被告相同之環境，均無坐以待斃之理，準此，被告基於救助自己生命、身體及自由之主觀意思，不得已於知悉已與他人發生車禍之情況下，猶駕車逃離遭人追打之現場之行為，應屬必要且兼具實效，又衡量被告當時所受之危難及告訴人所受傷害，被告避難所保全之法益（即被告之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大於破壞之法益（即救助告訴人之急迫性），而合於衡平性之手段。從而，被告未下車查看或留下聯絡方式即離去現場，就此離去之結果尚符合緊急避難之要件，依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阻卻違法而不罰。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公訴意旨指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惟經調查結果，其行為尚屬合法之緊急避難行為，依據前揭說明，其行為自屬不罰，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未為詳究，遽認被告成立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未審酌被告之行為有緊急避難適用之餘地，而予以論罪科刑，尚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有理由，為保障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乃由本院合議庭依通常訴訟程序審判後，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並以第一審法院之地位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451之1第4項但書第3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顏代容
　　　　　　　　　                  法  官  任育民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過失傷害罪不得上訴。
其餘如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詹書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連榮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
月8日113年度投交簡字第1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232號），提起上訴，其中過失傷害部分由本
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為判決；另就肇事逃逸部分，認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處理，自
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連榮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即本院113年度司刑移
調字第231號所示調解成立筆錄履行賠償義務。
洪連榮被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
分無罪。
    犯罪事實
洪連榮因積欠范振聰債務未清償而有債務糾紛，洪連榮於民國11
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駕駛其子洪健鈞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友人藍秀英，沿南投縣草屯鎮芬
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附近天
橋下暫時停車之際，適吳格林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B車）搭載范振聰、宋嘉峻亦沿芬草路2段行經該處，范
振聰見係洪連榮駕駛A車，欲向洪連榮催討債務，即命吳格林駕
駛B車欲攔阻洪連榮。洪連榮本應注意不得逆向行駛，依當時情
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為閃躲B車而駕駛A車逆向倒車行駛橫
越芬草路，此際適有曾怡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C車）沿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
段796巷口前，閃避不及而與洪連榮駕駛之A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
，致曾怡綺因而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當事人均表示沒有意
    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01至104頁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或作成，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
    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曾怡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相符（警卷第19至22、
    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本院卷第51、73至74頁）
    ，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社團
    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曾怡綺】、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
    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
    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
    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
    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112年10月31日函附
    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調解成立筆錄各1份在卷可
    稽（警卷第7、23至58頁；原審卷一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8
    1至82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
    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審酌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量
    處有期徒刑3月，固非無見，惟按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
    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法院
    量刑及定刑之審酌，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須權
    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
    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且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
    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
    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
    人達成調解，約定分期賠償告訴人共新臺幣（下同）15萬元
    ，目前已如期給付2萬元等情，有調解筆錄1份及本院公務電
    話紀錄2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至82、93、115頁），原審
    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
    判。
　㈡本院審酌：⑴被告有因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案件經法院論罪
    科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
    ；⑵被告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如期給付賠償
    之犯後態度；⑶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
    擦傷等傷害；⑷被告貿然逆向倒車行駛，因而導致本案車禍
    發生之過失程度；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家中
    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目前無業等一
    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
    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且至今均如期履行賠償義務，堪信被告
    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愓，信無再犯之虞，故認對被告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另本院為確保告訴
    人仍能繼續按期獲得金錢賠償，並使被告能藉此心生警惕而
    不再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所
    示內容履行賠償條件。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敘
    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明知其
    肇事並致告訴人受有傷害（即上述有罪部分），竟未停留現
    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
    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即
    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駕駛A車開往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去
    ，因認被告另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
    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
    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告訴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
    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
    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
    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
    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
    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A車與告訴人駕
    駛之C車發生車禍後，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
    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
    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便駕駛A車進入芬草路2段796
    巷內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並辯稱：當下我
    打倒退車撞上告訴人，他們三人就來追我，我是被追打所以
    不得已要跑開，我是緊急避難等語。經查：
　㈠上開被告不爭執之事實，業據告訴人、證人藍秀英分別於警
    詢及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
    142至14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
    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
    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
    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
    細資料報表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是此部
    分事實，足堪認定。然被告既以上開情詞置辯，本件所應審
    究者即為，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時，是否有緊急避難之情形
    而得以阻卻違法。
　㈡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
    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可知，若
    符合：⑴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於客觀上存有
    危難，⑵該危難亦屬緊急，⑶主觀上基於救助之意思，而實施
    客觀上不得已之避難行為等要件時，避難者即有上開緊急避
    難規定之適用，並依法益權衡原則，區分避免自己或他人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所保全之法益，大於或等於、小於因
    不得已行為所破壞之法益，而決定應對避難者不罰或減輕、
    免除其刑。若行為人在緊急情狀下，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面臨之現時危險，而在破壞他
    人法益所生之危害程度顯然小於其所保全之法益之條件下，
    即保全之法益顯然大於犧牲之他人法益時，所為出於自保本
    能而為之緊急避難行為，係為法律所容許而可排除違法性。
　㈢就案發當時之情形，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我於案
    發前在草屯鎮成功路一段與博愛路口，剛好看到欠我錢的被
    告所駕駛的車在對向車道與我會車，所以我就拜託駕駛吳格
    林於路口迴轉跟在他的車後，後來被告剛好要停在路邊，於
    是我就請吳格林將車停到被告前方，所以才會到那個路口。
    到路口時我先喊被告的名字，見他沒有反應就用手指輕敲他
    駕駛座的玻璃叫他，可是他還是沒有反應而且還突然加速往
    路口倒車，我差一點被他撞到，所以有用手中的塑膠軟條敲
    擊他的車窗玻璃，然後他在路口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後
    ，就直接往芬草路二段796巷內逃逸，所以我們又上車追了
    上去等語（警卷第73頁）；同案被告吳格林於警詢時證稱：
    一開始，我有朋友要跟范振聰買樹，我便與范振聰及宋家峻
    在臺中集合同車欲前往范振聰家看樹，在路途中，范振聰突
    然叫我回頭，告訴前方的賓士車駕駛欠他錢，麻煩我跟著對
    方看對方在哪裡下車，他才可以跟對方商量債務糾紛，對方
    就在芬草路二段796巷路口靠邊停車，我才會跟到那裏，我
    有拿造型板手跟范振聰一起下車，被告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
    事故並直接跑走，於是我們又上車追了過去等語（警卷第83
    頁），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就遇見被告後將車停於被告
    前方、下車試圖攔停被告、被告發生事故後駕車逃逸之過程
    情節之證述均大致相符，應可採信。另觀諸被告車輛之行車
    紀錄器及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警卷第136至138頁），
    可看出有兩名男子分別在被告駕車逃離現場前，持黑色條狀
    物指向被告並且試圖敲打被告之前擋風玻璃及駕駛座旁之車
    窗，亦可佐證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上開證述為真，可見
    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前，確實有遭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
    分別持黑色條狀物追打，客觀上已面臨生命、身體及自由法
    益遭侵害之緊急危難。
　㈣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下我為了逃命就直接離開事故現場，
    對方見我逃離也跟著上車追過來，後來因為剛才的交通事故
    ，我的車輛毀損不堪行駛，所以我就將車停至路旁下車逃離
    ，我因為小兒麻痺跑不動被對方抓到，接著就是他們原地毆
    打我，再把我推入他們車後座載走等語（警卷第99至100頁
    ）；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後來我們看到他車停在
    轉角處然後下車逃跑，所以我們就將車停車在他車後方並下
    車追上去，後來是因為他自己腳不方便摔倒我們才追上他，
    我便質問他為何要跑並在情緒失控下出手教訓他，後來我跟
    他說要載他去醫院就把他推上車，接著車子就發動往國道三
    號前進等語（警卷第73至74頁），可見被告在駕車逃離現場
    後，又因車輛毀損而改成下車徒步逃跑，隨即遭同案被告范
    振聰等人毆打後將其載走。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被告在
    面臨上開緊急危難之情形時，為保護被告自己之生命、身體
    及自由法益，以免遭受持續的攻擊，在與告訴人發生車禍後
    選擇開車離去，客觀上已係侵害最小之方式，而屬必要之措
    施，亦即乃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並無期待其下車檢視告
    訴人傷勢之可能，又被告隨即遭同案被告吳格林、范振聰追
    上毆打並載離現場，業如前述，故亦無期待其能呼叫救護車
    到場施以救援或留下自己之聯絡方式給告訴人之可能。而衡
    諸常情，一般人突遭此情狀，並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任何
    人處於被告相同之環境，均無坐以待斃之理，準此，被告基
    於救助自己生命、身體及自由之主觀意思，不得已於知悉已
    與他人發生車禍之情況下，猶駕車逃離遭人追打之現場之行
    為，應屬必要且兼具實效，又衡量被告當時所受之危難及告
    訴人所受傷害，被告避難所保全之法益（即被告之生命、身
    體及自由法益）大於破壞之法益（即救助告訴人之急迫性）
    ，而合於衡平性之手段。從而，被告未下車查看或留下聯絡
    方式即離去現場，就此離去之結果尚符合緊急避難之要件，
    依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阻卻違法而不罰。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公訴意旨指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
    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惟經調查結果，其行為尚
    屬合法之緊急避難行為，依據前揭說明，其行為自屬不罰，
    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未為詳究，遽認被告成立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未審酌被告之行
    為有緊急避難適用之餘地，而予以論罪科刑，尚有違誤。被
    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有理由，為保障當事人之審級利
    益，乃由本院合議庭依通常訴訟程序審判後，將原判決此部
    分撤銷，並以第一審法院之地位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
    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451之1第4項但書第3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顏代容
　　　　　　　　　                  法  官  任育民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過失傷害罪不得上訴。
其餘如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
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詹書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連榮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8日113年度投交簡字第1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32號），提起上訴，其中過失傷害部分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為判決；另就肇事逃逸部分，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處理，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連榮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即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231號所示調解成立筆錄履行賠償義務。
洪連榮被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洪連榮因積欠范振聰債務未清償而有債務糾紛，洪連榮於民國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駕駛其子洪健鈞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友人藍秀英，沿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附近天橋下暫時停車之際，適吳格林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范振聰、宋嘉峻亦沿芬草路2段行經該處，范振聰見係洪連榮駕駛A車，欲向洪連榮催討債務，即命吳格林駕駛B車欲攔阻洪連榮。洪連榮本應注意不得逆向行駛，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為閃躲B車而駕駛A車逆向倒車行駛橫越芬草路，此際適有曾怡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沿芬草路2段由新庄往中投公路方向行駛至芬草路2段796巷口前，閃避不及而與洪連榮駕駛之A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致曾怡綺因而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之傷害。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當事人均表示沒有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01至104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或作成，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怡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相符（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本院卷第51、73至7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曾怡綺】、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112年10月31日函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調解成立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原審卷一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81至82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四、撤銷改判及量刑審酌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量處有期徒刑3月，固非無見，惟按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法院量刑及定刑之審酌，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須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且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約定分期賠償告訴人共新臺幣（下同）15萬元，目前已如期給付2萬元等情，有調解筆錄1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2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至82、93、11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⑴被告有因過失致死、過失傷害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⑵被告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如期給付賠償之犯後態度；⑶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有左側小腿擦挫傷、唇擦傷等傷害；⑷被告貿然逆向倒車行駛，因而導致本案車禍發生之過失程度；⑸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貧困、目前無業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且至今均如期履行賠償義務，堪信被告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愓，信無再犯之虞，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另本院為確保告訴人仍能繼續按期獲得金錢賠償，並使被告能藉此心生警惕而不再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所示內容履行賠償條件。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22日19時8分許，明知其肇事並致告訴人受有傷害（即上述有罪部分），竟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即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駕駛A車開往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去，因認被告另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證人藍秀英之證述、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A車與告訴人駕駛之C車發生車禍後，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亦未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復未留下姓名、電話或其他足以辨識姓名、年籍之聯絡方式，便駕駛A車進入芬草路2段796巷內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並辯稱：當下我打倒退車撞上告訴人，他們三人就來追我，我是被追打所以不得已要跑開，我是緊急避難等語。經查：
　㈠上開被告不爭執之事實，業據告訴人、證人藍秀英分別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明確（警卷第19至22、114至116頁；偵卷第142至144頁），並有警員謝函儒111年9月28日職務報告書、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查駕駛查詢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7、23至58頁），是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然被告既以上開情詞置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時，是否有緊急避難之情形而得以阻卻違法。
　㈡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可知，若符合：⑴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於客觀上存有危難，⑵該危難亦屬緊急，⑶主觀上基於救助之意思，而實施客觀上不得已之避難行為等要件時，避難者即有上開緊急避難規定之適用，並依法益權衡原則，區分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所保全之法益，大於或等於、小於因不得已行為所破壞之法益，而決定應對避難者不罰或減輕、免除其刑。若行為人在緊急情狀下，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面臨之現時危險，而在破壞他人法益所生之危害程度顯然小於其所保全之法益之條件下，即保全之法益顯然大於犧牲之他人法益時，所為出於自保本能而為之緊急避難行為，係為法律所容許而可排除違法性。
　㈢就案發當時之情形，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我於案發前在草屯鎮成功路一段與博愛路口，剛好看到欠我錢的被告所駕駛的車在對向車道與我會車，所以我就拜託駕駛吳格林於路口迴轉跟在他的車後，後來被告剛好要停在路邊，於是我就請吳格林將車停到被告前方，所以才會到那個路口。到路口時我先喊被告的名字，見他沒有反應就用手指輕敲他駕駛座的玻璃叫他，可是他還是沒有反應而且還突然加速往路口倒車，我差一點被他撞到，所以有用手中的塑膠軟條敲擊他的車窗玻璃，然後他在路口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就直接往芬草路二段796巷內逃逸，所以我們又上車追了上去等語（警卷第73頁）；同案被告吳格林於警詢時證稱：一開始，我有朋友要跟范振聰買樹，我便與范振聰及宋家峻在臺中集合同車欲前往范振聰家看樹，在路途中，范振聰突然叫我回頭，告訴前方的賓士車駕駛欠他錢，麻煩我跟著對方看對方在哪裡下車，他才可以跟對方商量債務糾紛，對方就在芬草路二段796巷路口靠邊停車，我才會跟到那裏，我有拿造型板手跟范振聰一起下車，被告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事故並直接跑走，於是我們又上車追了過去等語（警卷第83頁），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就遇見被告後將車停於被告前方、下車試圖攔停被告、被告發生事故後駕車逃逸之過程情節之證述均大致相符，應可採信。另觀諸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及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截圖（警卷第136至138頁），可看出有兩名男子分別在被告駕車逃離現場前，持黑色條狀物指向被告並且試圖敲打被告之前擋風玻璃及駕駛座旁之車窗，亦可佐證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上開證述為真，可見被告於駕車離開現場前，確實有遭同案被告范振聰、吳格林分別持黑色條狀物追打，客觀上已面臨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遭侵害之緊急危難。
　㈣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下我為了逃命就直接離開事故現場，對方見我逃離也跟著上車追過來，後來因為剛才的交通事故，我的車輛毀損不堪行駛，所以我就將車停至路旁下車逃離，我因為小兒麻痺跑不動被對方抓到，接著就是他們原地毆打我，再把我推入他們車後座載走等語（警卷第99至100頁）；同案被告范振聰於警詢時證稱：後來我們看到他車停在轉角處然後下車逃跑，所以我們就將車停車在他車後方並下車追上去，後來是因為他自己腳不方便摔倒我們才追上他，我便質問他為何要跑並在情緒失控下出手教訓他，後來我跟他說要載他去醫院就把他推上車，接著車子就發動往國道三號前進等語（警卷第73至74頁），可見被告在駕車逃離現場後，又因車輛毀損而改成下車徒步逃跑，隨即遭同案被告范振聰等人毆打後將其載走。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被告在面臨上開緊急危難之情形時，為保護被告自己之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以免遭受持續的攻擊，在與告訴人發生車禍後選擇開車離去，客觀上已係侵害最小之方式，而屬必要之措施，亦即乃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並無期待其下車檢視告訴人傷勢之可能，又被告隨即遭同案被告吳格林、范振聰追上毆打並載離現場，業如前述，故亦無期待其能呼叫救護車到場施以救援或留下自己之聯絡方式給告訴人之可能。而衡諸常情，一般人突遭此情狀，並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任何人處於被告相同之環境，均無坐以待斃之理，準此，被告基於救助自己生命、身體及自由之主觀意思，不得已於知悉已與他人發生車禍之情況下，猶駕車逃離遭人追打之現場之行為，應屬必要且兼具實效，又衡量被告當時所受之危難及告訴人所受傷害，被告避難所保全之法益（即被告之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大於破壞之法益（即救助告訴人之急迫性），而合於衡平性之手段。從而，被告未下車查看或留下聯絡方式即離去現場，就此離去之結果尚符合緊急避難之要件，依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阻卻違法而不罰。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公訴意旨指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惟經調查結果，其行為尚屬合法之緊急避難行為，依據前揭說明，其行為自屬不罰，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未為詳究，遽認被告成立刑法第185條之4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未審酌被告之行為有緊急避難適用之餘地，而予以論罪科刑，尚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有理由，為保障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乃由本院合議庭依通常訴訟程序審判後，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並以第一審法院之地位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451之1第4項但書第3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顏代容
　　　　　　　　　                  法  官  任育民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過失傷害罪不得上訴。
其餘如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詹書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